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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 

總 說 明 

中華民國 111年度 

壹、概況 

一、簡介 

本會係依據民國七十四年省政府公佈「台灣省加強文化建設重要

措施」中規定：各縣市成立「財團法人文化基金會」寬籌文化活動經

費管理運用文化活動資金，並由省政府補助，縣市政府編列預算及地

方自籌，各壹仟萬三對等方式籌措三千萬文化基金。 

本縣文化基金籌募工作，自七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成立籌募小組

後，由時任縣長許文志為召集人，即積極展開勸募工作，在全縣各界

熱心人士及機關團體、廠商、寺廟、暨一般民眾支持贊助下，至七十

六年四月順利達到籌募 1,017萬元之目標，連同省政府補助 1,000萬

元及縣政府自籌 1,000萬元，合計 3,017萬元。同年七月間，向雲林

縣政府、法院申請核准正式成立「財團法人雲林縣文化基金會」。民國

七十八年文建會配合國建六年計畫，擬訂補助各縣市基金額已達成一

億元以上為目標，決定以「中央(文建會)補助款」、「台灣省政府補助

款」、「縣市政府自籌款」三對等方式籌足。陸續於民國八十六年完成

目標。 

二、設立依據 

成立主旨：本會以規劃、協調、推動雲林縣（以下簡稱本縣）社

會教育及各項藝文活動，響應政府推行文化建設，提昇縣民文化水準

為宗旨。 

三、設立目的 

本會之目的事業如下列： 

(一) 獎助高水準藝文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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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辦理社會教育活動。 

(三) 舉辦國際性、全國（省）性及地方性文化活動。 

(四) 發行或補助出版有關文化著作書刊。 

(五) 文化館舍設施經營。 

(六) 其他與文化活動有關之事項。 

辦理前項事業所需經費之支出以每年基金孳息收入為限。 

四、組織概況 

董事會：設董事十五至二十一人分為： 

(一) 當然董事：由本縣縣長（或代理人）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長、

社會處長、新聞處長、文化觀光處長（或代理人）

等五人擔任。 

(二) 選（聘）任董事：由董事長就下列人員選聘之： 

(1)基金捐助人或捐贈機關代表。 

(2)有關機構代表。 

(3)有關文化團體代表。 

(4)推展文化活動熱心人士。 

(三) 董事會之職權： 

(1)本會之基金管理與運用。 

(2)核定本會年度之工作計畫及預、決算。 

(3)有關本會目的事業之推動及達成。 

(4)本會工作人員之編制、任免。 

(5)本會章程、辦法之制定和修正。 

 (四) 業務執掌： 

由董事長代表，置執行長一人，綜理會務。其下設秘書，

分成藝推組、圖書組、文資組、展藝組、表藝組、觀銷組

及觀發組，處理行政及承辦經常性事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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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、議會監督 董事長代表 

執行長 

秘書 

觀銷組 藝推組 圖書組 表藝組 文資組 觀發組 展藝組 

◎組織系統圖 

貳、工作方針或計畫 

一、獎助高水準藝文活動 

本會為提升文化團體之創意及貢獻，運用公用資源、催生民間活

力，獎助補助文史團體、立案團隊、藝術家、文化達人、社區等來

營造文化藝術工作均衡發展之環境，並維護各族群特有文化藝術傳

承與發展，讓藝文團體經營之穩定持續與提升。 

(一) 獎助高水準藝文活動 

(二) 辦理期程：111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止。 

(三) 工作計畫：  

(1) 邀請國內外知名音樂、戲劇、舞蹈、電影藝術團隊演出，

舉辦相關音樂戲劇巡演、藝術創作展覽、文化劇場活動。 

(2) 與豐泰文教基金會共同辦理高水準藝文展演偏鄉巡演活

動。 

(3) 配合雲林表演廳開館，規劃開幕經典作品邀演並結合徵選

之表演節目，共同行銷策劃，規劃精彩的開幕慶帶狀演出

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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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流動藝術饗宴：邀請縣內傑出演藝團隊，演譯在地故事、

縣外演藝團隊匯演，結合古蹟、歷史建築、微冊角落等地，

規劃演出促進藝文交流與推廣。 

二、辦理社會教育活動 

為促進雲林縣藝文發展，強化在地方文化扎根，配合辦理各類文化

藝術社會教育活動，進而了解地方文化軌跡、增進縣民對地方特色

的認同感，提升地方文化的水平。 

(一) 辦理社會教育活動 

(二) 辦理期程：111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止。 

(三) 工作計畫：  

(1) 與本縣協會、團體共同辦理奮學獎助學金慈善公益活動。 

(2) 與公益基金會、社團、企業共同辦理社會教育文化活動。 

三、舉辦國際性、全國（省）性及地方性文化活動 

配合辦理各類國際小型展演、全國及地方性的藝術季、文化節慶    

藝術活動，完整細緻呈現地方藝文特色，長期推動文化發展及培養

藝術欣賞人口，使地方、縣民不斷的提升藝文水準。 

(一) 辦理國際性、全國性及地方性文化活動 

(二) 辦理期程：111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止。 

(三) 工作計畫：  

(1) 協助辦理北港燈會、雲林客家桐花祭、雲林詔安客家文化

節、雲林國際偶戲節、雲林社造嘉年華成果展等國際性、

全國性活動。 

(2) 協助辦理林內紫斑蝶季、大埤稻草藝術文化節、褒忠花鼓

節、雲林海洋音樂季、雲林文化藝術獎等地方性文化活動。 

四、推廣閱讀及有關圖書文化行銷 

對閱讀推廣具有熱誠的特色商店，透過圖書展售之方式導入，形成

雲林縣閱讀人文地圖，提倡閱讀、提升閱讀，也鼓勵或補助商家提

出自己的「微冊主張」，用品牌經營的概念推廣特色閱讀、著作出

版。 

(一) 微冊角落—整個雲林縣都是你的圖書館、雲林閱讀療癒之旅 

(二) 辦理期程：111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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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工作計畫：  

(1) 閱讀融入生活，透過微冊角落據點建置，提升閱讀可近性

與閱讀溫度。 

(2) 透過微冊角落計畫，串起本縣特色店家並分享各自品牌故

事，推廣講座或現場走讀導覽微冊據點，藉以行銷在地特

色文化。 

(3) 主題裝置策展：閱讀綠洲，增加綠植，化身為「微冊角落」

特色店家的立體地圖，讀者可在圖書館全館中發現大大小

小的微冊空間痕跡，陳列邀請閱讀慾望的不只是書，還有

對個人、鄉土、國家的期許與願景。 

参、本年度預算概要 

一、收支餘絀概況： 

1.本會預計年度收入總額為 2,300,000元： 

(1)捐助收入 2,000,000 元  (2)利息收入 300,000 元 

2.年度預計支出總額為 2,300,000元，分項支出： 

(1)人事費為    90,000元  (2)藝文活動費 2,000,000元 

(3)辦公費為    80,000 元  (4)郵電費為     10,000元 

(5)旅運費為    20,000 元  (6)特別費為    100,000 元 

(7)保險費為         0 元  (8)退休金為          0元 

二、淨值變動概況： 

1.本會母基金上年度餘額為 108,300,000元。餘絀共計為 

(1)累積賸餘為 1,175,000 元(2)本期餘絀為 0元 

(3)上年度淨值合計為 109,475,000 元 

2.母基金截止本年度餘額為 108,300,000元。餘絀共計為 

(1)累積賸餘為 1,175,000 元(2)本期餘絀為 0元 

(3)本年度淨值合計為 109,475,000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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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現金流量實況 

1.本年度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

(1)現金流量本期餘絀為 0 元 

(2)流動資產淨減數為 0元 

(3)流動負債淨減數為 0元 

(4)業務活動之現金流出為 0元 

2.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為 0元。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也為 0元。 

3.現金及銀行存款之淨減數為 0 元 

(1)期初為 109,475,000元   (2)期末為 109,475,000元 

四、其他 

本會固定資產投資及轉投資目前皆無。 

肆、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

一、前年度(109) ： 

配合捐助單位，共同主辦執行相關藝文活動及工作計畫，有效推

動基金會之業務，執行情形如下： 

(一) 紙風車返校日－線上劇場：  

因應新冠肺炎疫情，藝文產業受創，補助紙風車劇團辦理此案，

以不定期推出創意影片，提供本縣藝文工作者平台表現，透過

徵件及網路票選活動，獲錄取及設籍本縣表演藝術工作者可獲
獎勵金補助，並促使本縣表演工作者藝文能力提升，提供演出
機會達紓困之效。 

從三月辦理至今，已經有 444 部作品參與活動，159 部作品

得到生存金，並也產生 4 位月賽冠軍。透過網路平台的播送，
大家的創意影片不僅帶給了大家許多正向力量及溫暖，更記

錄了疫情期間所發生的大小事物，寫下歷史的一頁。 

(二) 流動藝術三部曲《綻放》： 

與雲林縣政府共同主辦，活動在成龍溼地以現有場域，結合太

日樂集、蔦松藝術高中及舞立方趙敦毅，以策展的概念演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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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引約 500 位在地居民，以及參加遊程及導覽民眾的參與，讓

民眾融入藝術展演的場域中，並透過現場直播，讓更多民眾觀

賞不一樣的藝術展演，以地景藝術的多元演出吸引更多縣民參

與藝術活動，也看見雲林不同風貌的景點及藝文展演。 

二、上年度(110) ： 

配合捐助單位，共同主辦執行相關藝文活動及工作計畫，有效推

動基金會之業務，執行情形如下： 

(一) 1621開臺四百系列活動  

2021年為顏思齊踏上古笨港河域、開啟獎勵大量漢人拓墾北

港、台灣四百週年，為使民眾看見台灣的歷史、讓雲林的文化

自信與認同重新定位，與雲林縣政府共同於開台第一庄—水林
周邊辦理系列慶祝活動，並透過研究調查，製作歷史短片，鮮
明雲林的歷史文化脈絡。 

(二) 雲林‧詔安客家文化節 

雲林‧詔安客家文化節為「客庄 12大節慶」之一，本會與雲林

縣政府並串連崙背、二崙、西螺等鄉鎮公所及在地社團、宮廟、

學校共同舉辦詔安客家特色活動。 

110年度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，暫停舉辦戶外大型活動，但透

過電視傳媒的影像製作，以學校的客家文化培育及詔安民俗祭

典的傳承為主體，並由水汴頭崇賢寺統籌各國小文化培植系列

活動（客語、武術、開口獅、布袋戲、生活美學等）進行錄影

轉播，讓更多人認識詔安客家文化，以及文化推動及傳承的過

程，並將詔安客家文化推展至全國。 

伍、其他 

本會固定資產投資及轉投資目前皆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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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 

收 支 營 運 預 計 表  
中華民國 111年度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
前 年 度 決 算 數 
科 目 

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( ─ ) 說 明 

金 額 % 金 額 % 金 額 % 金 額 %  

  284 

    0 

284 

  

 

 

 

390 

 

 58 

   184 

95 

3 

0 

    50 

     0 

 0 

 

 

  -106 

 100.00 

      0 

 100.00 

  

 

 

 

 

 137.32 

 

  20.42 

  64.79 

 33.45 

 1.06 

 0 

17.61  

    0 

    0 

 

 -37.32 

 

收入總額 

 受贈收入 

 利息收入 

   

 

 

 

 

支出總額 

 

 人事費 

 

藝文活動費 

 

 辦公費 

 

 郵電費   

  

 旅運費 

 

 特別費 

 

 保險費 

 

 退休金 

 

 

 

本期餘絀 

 

2,300 

2,000 

300 

  

 

 

 

2,300 

 

90 

 

2,000 

 

80 

 

10 

 

20 

 

100 

 

0 

 

0 

 

 

 

0 

100.00 

86.96 

13.04 

   

 

 

 

100.00 

 

3.91 

 

86.96 

 

3.48 

 

0.43 

 

0.87 

 

4.35 

 

0.00 

 

0.00 

 

 

 

0.00 

 

2,340 

2,000 

340 

  

 

 

 

2,340 

 

64 

 

2,012 

 

120 

 

18 

 

26 

 

100 

 

0 

 

0 

 

 

 

0 

100.00 

85.47 

14.53 

   

 

 

 

100.00 

 

2.74 

 

85.98 

 

5.13 

 

0.77 

 

1.11 

 

4.27 

 

0.00 

 

0.00 

 

 

 

0.00 

 

-40 

0 

    -40 

  

 

 

-40 

 

26 

 

-12 

 

    -40 

 

    -8 

 

     -6 

 

      0 

 

0 

 

      0 

 

 

 

 0 

-1.71 

0.00 

 -11.76 

  

 

 

 

-1.71 

 

40.63 

 

-0.60 

 

-33.33 

 

-44.44 

 

-23.08 

 

0.00 

 

0.00 

 

0.00 

 

 

 

0.00 

 

民間團體企
業之捐助。 

定存之孳息 
 
 
 
 
 
 
 

 

 

董事出席
費、薪資及
獎金 
補助辦理相
關活動、出
版品 
年度業務、
辦公花費 

傳真、電
話、郵寄費
用 
出差旅、
食、住宿 

配合地方、
文藝、教育
團體補助 

 

 

 

 

 

預計年度剩

餘 

填表說明：1.百分比欄計算以業務收入為基底(100%)，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。 

2.表內「科目」，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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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 

現 金 流 量 預 計 表  
中華民國 111年度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
項     目  預 算 數  說 明 

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

  本期賸餘(短絀─) 

  調整非現金項目 

    流動資產淨減(淨增) 

    流動負債淨增(淨減) 

     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(流出─) 

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

  … 

 

 

 

    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(流出─) 

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

  … 

 

 

 

     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(流出─) 

現金及銀行存款之淨增(淨減─) 

期初現金及銀行存款 

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 

 

0 

0 

     0 

0 

 

 

 

 

0 

 

 

 

0 

      0 

109,475 

109,475 

 

填表說明：1.表列項目請參考非營業基金會會計科目及其編號參考表(作業基金適用)，填列至 3 級項目，

4級項目請於說明欄中敘明。 

2.表列各項目，如無法直接由明細表或預計平衡表核對者，請於說明欄內詳述其明細科目、計

算方式及原因。 

3.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，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 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等。 

4.本表「調整非現金項目」欄所列，包括提存呆帳、折讓及損失、折舊及折耗、攤銷、兌換短

絀(賸餘─)、處理資產短絀(賸餘─)、債務整理短絀(賸餘─)其他、流動資產淨減(淨增─)

及流動負債淨減(淨增─)。 

5.基於充分揭露原則之考量，各基金應於附表 5-1揭露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融資活動，如

資產作價撥充基金之恕等項。 



B3 
 

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 

淨 值 變 動 預 計 表  
中華民國 111年度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
科   目 上 年 度 餘 額 本年度增(減─)數 截至本年度餘額 說 明 

基金 

 

  創立基金 

   

  捐贈基金 

 

  其他基金 

  … 

 

 

公積 

  捐贈公積 

  資產增值公積 

  其他公積 

  … 

 

 

餘絀 

 

  累積餘絀(短絀) 

 

  本期賸餘(短絀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合    計 

108,300 

 

108,30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,175 

 

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9,475  

       108,300 

 

      108,30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1,175 

  

           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109,475 

 

 

定存母基金 

填表說明：本內「科目」，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。



C1 
 

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 

收 入 明 細 表  
中華民國 111年度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
前 年 度 決 算 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 明 

     

             0 

            284 

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284 

 

受贈收入 

 

利息收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總   計 

      2,000 

        30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2,300 

       2,000 

34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2,340 

 
民間團 體、企業之捐助。 

 

定存之孳息 



C2 
 

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 

支 出 明 細 表  
中華民國 111年度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
前 年 度 決 算 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 明 

 
             58 
 

 

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184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95 

 

 

 

 

 

0 

 

              3 

 

             50 

 

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0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0 

 

 

 

           390 

 

  人事費 

 

 

 

   

藝文活動費 

 

 

 

   

  辦公費 

 

 

 

 

 

  旅運費 

 
 

  郵電費 

 
   

特別費 

 

 

   

 

  保險費 

 

  退休金 

 

 

 

  總    計 

 
         90 

 

 

 

        

      2,000 

 

      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80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20 

 

         10 

 

 

        100 

 

          

        

    
 

   

          0 

 

          0 

 

 

 

     2,300 

 
         64 

 

 

 

        

      2,012 

 

       

 

        

        120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26 

 

         18 

 

 

        100 

 

          

        

    
 

   

          0 

 

          0 

 

 

 

     2,340 

 

董監事出席費、聘

專職人員推動各

項辦理藝文活動

及布袋戲藝文推

廣。 

 

 

辦理本縣及布袋

戲各項藝文推廣

活動及媒體行銷

宣傳等。 

 

辦公業務支出及

內部設備增列維

修、每月會計帳

務、年度報稅帳

務。 

 

縣內、外出差，旅

費住宿交通費。 

  

電話及傳真，郵寄

資料。 
 

公務聯繫接待及

致送及補助捐贈

地方文化教育及

地方弱勢團體辦

理各項藝文事宜。 

              
專職人員勞、健保 

                   
專職人員提撥勞

保退休金 

 

 



C3 
 

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 

固 定 資 產 投 資 明 細 表  
中華民國 111年度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
項    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 

無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總    計 

  



C4 
 

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 

轉 投 資 明 細 表  
中華民國 111年度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
投 資 事 業 名 稱 
本 年 度 

增 ( 減 ─ ) 數 

累 計 

投 資 淨 額 
說 明 

無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總    計 

   



D1 
 

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 

資 產 負 債 預 計 表  
中華民國 111年度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
1 0 9 ( 前 年 ) 

12月31日實際數 
科 目 

111 年 12 月 31 日 

預 計 數 

110年(上年)12月31日 

預 計 數 
比 較 增 減 

    

 

6 

109,682 

           39 

0 

0 

 

 

109,727 

 

 

0 

20 

 

 

 

20 

 

 

108,300 

1,513 

-106 

 

 

109,707 

109,727 

 

   資    產 

現金 

銀行存款 

其他應收款 

 

存出保險金 

暫付款 

 

 

 

  資 產 合 計 

 

 

   負    債 

應付保留款 

應付費用 

 

 

 

  負 債 合 計 

 

   淨    值 

基金 

期初累積餘絀 

本期餘絀 

  

 

 淨 值 合 計 

負債及淨值合計 

 

 

         10 

    109,465 

          0 

          0 

          0 

 

 

 

    109,475 

 

 

 

          0 

          0 

 

 

 

          0 

 

 

    108,300 

      1,175 

          0 

 

 

     109,475 

     109,475 

 

 

          10 

    109,465 

          0 

          0 

          0 

 

 

 

    109,475 

 

 

 

          0 

          0 

 

 

 

          0 

 

 

    108,300 

      1,175 

          0 

 

 

     109,475 

     109,475 

 

 

0 

0 

0 

 

0 

0 

 

 

 

          0 

 

 

 

0 

0 

 

 

 

0 

 

 

0 

0 

0 

 

 

0 

0 

填表說明：1.表內「科目」，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。 

2.上年預計數係就法定預計數按實際業務狀況調整之數額(即原有之調整後預計數)。 



D2 
 

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 

員 工 人 數 彙 計 表  
中華民國 111年度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
職   類 ( 稱 ) 本 年 度 員 額 預 計 數 說  明 

董事長 

執行長 

 

秘書 

  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   總    計 

            1 

            1 

 

            1 

 

 

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3 

無給職 

無給職 

 

對外處理布袋戲藝文推廣及相關地方

藝文活動，處理內部行政、外部活動

統籌辦理等。 

 

 

填表說明：表內「職類(稱)」，可依實際現況分類表達。 



D3 
 

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 

用 人 費 用 彙 計 表  
中華民國 111年度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
科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 明 

員工薪資 

 

 

董監事出席報酬 

   

超時工作報酬 

 

津貼 

 

獎金 

 

退休、撫卹金及遣散費 

 

分擔保險費 

 

福利費 

 

其他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 

 

 

   

    總    計 

                  0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90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0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0 

 

                  0 

 

                  0 

 

                  0 

 
                  0 

 

                  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90 

秘書 1人 

 

 

21人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秘書 1人 
 

秘書 1人 

 

 


